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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学大陆地区短期研修学生简章 
 
壹、关于明道 
 
一、简介 
    创办人汪广平先生素来景仰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天津南开的精神，以南开

小学的基础，继而兴办南开中学，创办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南开大学，故立愿兴

学于台湾，1969 年创办明道中学，为实践全人教育理想，建构完整的明道学园，

于 2001 年创办明道大学。 
校园位于以农业生产为主之彰南平原，得以避离都会之尘嚣拥挤。整体校园规划

以营造人文气息为设计导向，古典的书院庄园，配合绿化景观，复原校地原生林

相与植被，塑造宁静致远的校园环境。秉持「热情」、「理想」、「实践」的明道精

神，创新整合跨学系的学程设计及资源整合，热忱负责的教师阵容，到贯彻产学

合一的建教实习。 
    结合地方特色，设立景观环境设计学系，培育景观设计人才，并首创全台唯

一的精致农业学系，提升地方产业。环境永续的愿，材料能源工程系所全力发展

绿色能源研究。而信息、管理、设计等学系及教育研究所，大幅提升区域之文教

水平，带动小区建设，回馈乡里，并推广终身教育与回流教育，提升文化，改造

小区，开启地方发展新契机。 
 
二、明道大学位置 
 
 
 
 
 
 
 
 
 
 
 
 



贰、申请信息 
 
一、申请资格： 
  1.本校大陆地区友好姐妹学校之在学学生。 
  2.须经由原所属学校推荐，依规定程序提出申请。 
 
二、申请期限： 
  1.第一学期：每年 6 月 30 日截止报名申请（秋季开学 9 月） 
  2.第二学期：每年 12 月 30 日截止报名申请（春季开学 2 月） 
 
三、申请须知 
1.在台研修期间研修生须遵守台湾及学校的规范与纪律。 
2.学生完成研修课程后，本校将于学期结束颁发研修证明。 
 
四、各院系介绍：请参阅文宣 DM 总览。 

学生赴我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短期研修，期满后由我校提供研修证明及成绩单，

经大陆高校学分认定后，转为大陆高校原专业要求的相应学分，并转回原班级继

续学习。在我校学习的课程要求与校内原专业相同或相近。 

学院名称 系部名称（大学部） 硕士班 

管理学院 

企业高阶管理硕士班 ※ 

企业管理学系 ※ 

行销与物流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应用科学院 

材料与能源工程学系 ※ 

资讯传播学系 ※ 

精致农业学系 ※ 

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硕士班 ※ 

景观与环境设计学系  

数位设计学系  

时尚造形学系  

人文学院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 

中国文学学系（硕士班） ※ 

中国文学学系  

应用英语学系  

应用日语学系  

餐旅观光学院 
餐旅管理学系 ※ 

休闲保健学系 ※ 
 



五、研修费用 
项目 每学期收费 说  明 

学杂费 
$10,000 
人民币 

含与学习有关的其它杂费。 
（每学期选课 12-25 学分） 

住宿费 宿舍房型为四人一间，独立卫浴.空调。 

代收代付费用：（新台币） 

入台证 
办理费用 

$615 
新台币 

1.申办移民署大陆地区人民入台证件费用。(入出

境许可证) 
2.学校代申请，移民署在线核准核发。 

学生保险费 
$3,100 
新台币 

1.在台期间本校协助学生投保。(团体伤病医疗保

险、意外身故保险+意外医疗险) 
2.出纳组代收，转付保险公司。 

体检费 
$1,200 
新台币 

1.抵台一周内，学生须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2.出纳组代收，转付体检医院。 

住宿保证金 
$2,000 
新台币 

离台前将寝室清理干净，即可退还。 

 
六、学生缴交资料： 
    1.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附件一) 
    2. 彩色白底 2 吋大头照亮面*2 张 
    3. 身分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4. 明道大学短期研修申请书(附件二) 
    5. 研修计划书(附件三) 
    6. 切结书(附件四) 
    7. 原学校开立在学证明(盖公章) 
    8. 原属学校在学成绩单(盖公章) 
    
备注：敬会各姊妹校申请文件说明： 
2014 年起台湾移民署办理大陆人士来台入出境许可证已改在线系统登录，为了

方便系统登打作业，敬请所属承办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或国际合作处提供电子档如

下： 
1.学生办理入台证资料表格 (如 excel 附檔) –统一建档完毕后，再回寄电子档。 
2.学生彩色白底 2 吋大头照---请提供 JPG 档案格式彩色扫描档案。 
3.学生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请提供 JPG 档案格式彩色或黑白档案即可。 
4.学生在学证明(盖公章) ---请提供 JPG 档案格式彩色扫描档案。 
 
七、修课规定 
1.每学期选课学分限制：选课学分为 12 学分至 25 学分。  
2.选课时间依我校行事历而定，非我校在籍学生报到后方可进行手动选课，选课 

※申请材料要由承办学生研修事务

负责部门统一邮寄 



时会有老师做相关指导。原则上研修学生除可以选择研修学院专业课程外，同

时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课，但须取得授课教师同意。 
3.研修课程以当学期研习科系课程为主，同学院与通识中心课程为辅。 
 
八、住宿须知  
1. 学生统一安排入住学校宿舍，本校宿舍会先委请校外厂商提供之寝具，如床 

垫、枕头、棉被套装，依自由意愿购买，也可自行准备。住宿期间需遵守本校

宿舍规范。 
2. 加收保证金新台币 2,000 元整，离台前将寝室清理干净，即可退还。 
 
九、健康检查说明 
1.依据「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IV)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18条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对入国（境）停留达三个月以上或居留之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或澳门居民，得实行检查措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个月内人类免疫缺乏

病毒抗体之检验报告。  

2.前项检查或检验结果呈阳性反应者，中央主管机关应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国管理 

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签证或停留、居留许可，并令其出国（境）。  

3.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或澳门居民拒绝依第一项规定检查或提出检验报 
告者，中央主管机关应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国管理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签证或停

留、居留许可，并令其出国（境）。 
 

十、联络信息 
※明道大学 国际事务处 http://www.mdu.edu.tw/~ciel/ 
  联络电话：886-4.8876660 分机 2005 
  传真电话：886-4-8783156 
  邮箱：hgwei@mdu.edu.tw 邱老師 
  地址：台湾彰化县埤头乡文化路 369 号 
 
十一、本注意事项若有未尽事宜，依本校相关规定办理。 
 
 
 

~ 明道大学欢迎您~

http://www.mdu.edu.tw/%7Eciel/
mailto:hgwei@md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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